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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险提示】关注近期乙二醇内贸运输的货损风险 

作者：孙起隆、郭牧遥 

 

摘要 

近期，协会遇到多起会员船舶在进行乙二醇内贸运输时发生货损的案件，在货损责

任尚未明确的情况下，船东常面临收货人拒收货物，使船东蒙受巨大损失。近年来，协

会承保的液散船舶规模逐渐扩大，相应货损案件发生也越来越多。相比传统散货、集装

箱运输，由于液散货运输拥有更强的专业性和独特性，发生货损的案件处理流程也更加

复杂，这对于船东以及保险人都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一、案件简介 

近期案件的涉案货物多以乙二醇为主，货损类型通常为紫外透光率超标以及醛含量

超标。内贸运输中，索赔人一般会以滞留船舶的方式迫使船东采取现金和解等措施，这

便导致船东及协会在处理此类案件时颇为棘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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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一：入会船 A轮自华南装载乙二醇至华东卸货，航行途中遇到台风天气，导致

甲板上浪。船舶抵达卸货港后，收货人商检取各船舱样快检发现整船货物都存在不同程

度的紫外线透光率、氯离子及醛含量超标现象。随后，船货双方检验师对于装港样品和

卸港样品进行联合检验，结果显示：装港管线样及单舱样各项数据符合标准，卸港单舱

样紫外线透光率、氯离子及醛含量超标。另外，A轮上一航次装载的乙二醇在卸货港同

样发现紫外线透光率及醛含量超标。 

案例二：入会船 B轮自华南装载乙二醇至华东卸货。卸货前，收货人派遣商检 SGS

到船取样。化验结果显示全船货物醛含量超标。收货人随后拒绝收货并要求船东赔偿所

声称的“因醛含量超标导致的货物损失及额外仓储费用”，该轮随即移至锚地抛锚待命。 

 

二、原因分析 

1. 紫外线透光率超标 

紫外线透光率超标是乙二醇运输中常见的货损情况。这种情况多发于装货后没有采

取封氮措施，使得货舱剩余空间内的空气与货物接触，在航行途中，由于船舶摇晃，空

气中的氧与乙二醇充分混合形成溶解氧，从而导致紫外线透光率超标。这种溶解氧以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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氮气吹扫的方式予以排除后，紫外线透光率通常将得到恢复。此外，洗舱后仍有可能少

量残留在货舱或管线等未知区域中的前续航次装载货物也可能会导致乙二醇被轻微污

染。同时，船舱气密状态以及航行途中的天气状况，也可能对货物品质造成影响。 

2. 醛含量超标 

值得注意的是，上述两起案件具有一定的相似性，A轮与 B轮均从华南 A码头装运

乙二醇至华东 B码头卸货，并且发、收货人相同。在检验结果表示船舶管理、洗舱均规

范且船舶前三航次并无运载醛类货物时，我们有理由质疑乙二醇产品质量不稳定，货物

中某种杂质在运输过程中转化为醛类物质导致醛含量超标的可能性很大。 

 

三、协会建议 

鉴于近期频发的乙二醇货损事故，结合专家及检验师的意见，我们谨提出以下建议

供会员船东参考，以期能够尽可能避免上述货损事故的发生： 

1. 无论是为调查货损原因，抑或是为减损或避免损害扩大化，规范完整的样品是

至关重要的一环。在装货期间，装港岸罐样及管口样是代表装船前货物品质的重要证据。

一般而言，液体散货的责任期间自装货港船岸输油管线连接的法兰盘末端开始，因此，

一旦在卸货时发生货损争议，为调查货损原因及货损发生的责任期间，对留存的装港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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罐样及管口样的检验必不可少。尽管管口样可能受到取样时间的早晚及岸上货物管线长

短的影响，有时其对装船货物品质的代表性较差，但其依然是必须留存的重要样品之一，

尤其是在实践中，承运人无法成功取得岸罐样的情况下。此外，对货物装船后的一英尺

样进行抽取和化验，也能够有效避免因管线不清洁导致货损数量扩大化，第一英尺样是

对船舶管口，管线和货舱清洁适货的再次验证。在装货完毕后，建议承运人保留一套完

整的单舱独立样，一旦发生货损，可根据对该套样品的化验，进行货损原因调查。 

2. 紫外线透光率不达标亦是乙二醇常发生的货损情况，封氮保护措施有利于避免

或减少乙二醇在运输过程中因与舱内空气接触而产生溶解氧进而导致紫外线透光率超

标的风险。因此，从降低货损风险和维护自身权益考虑，建议承运人在运输乙二醇时采

取封氮保护措施。若船舶本身不具备封氮设备，建议在装货完毕后由岸上提供氮气对货

舱进行封氮保护。 

3. 建议承运人在卸货时，将受损货物卸至单独岸罐储存，以避免因混卸造成的岸

罐中原本储存的货物受污染引起的损失扩大化。同时，由于实践中很可能没有单独储存

的条件而不得不混卸，这种情况下，在卸货前后进行卸港岸罐取样十分必要，有利于保

护承运人避免或减轻对于因混卸造成的损失扩大部分的责任。 

 

以上仅供会员参考，如需具体建议请联系协会相关人员。 


